
107.3.1 106 學年度第 4次研究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 

107.3.7 106 學年度第 9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推動智慧城市研究發展之需要，依據本校研究中心設置辦法之規定，設置「中華

大學智慧城市研究院」(以下簡稱「本院」)設置辦法。 

第二條  本院之任務如下： 

(一) 有效運用本校各系所與研究中心研究人力，進行智慧城市相關研究與技術開發，

並培育相關領域科技人才。 

(二) 擔任 ICF 授權單位，執行各項智慧城市輔導與建置規劃。 

(三) 接受外部委辦及本校執行智慧城市科技相關之專題研究計劃申請。 

(四) 辦理智慧城市科技相關之教育訓練及研討會等活動。 

(五) 促進校際間智慧城市科技相關之技術交流。 

(六) 提供智慧城市相關專業技術諮詢服務。 

(七) 不定期召開諮議委員會，檢討各項計劃成果與業務執行狀況。 

第三條  本院定位為校級研究院，研究工作屬跨學門之性質，得依計劃或活動之需要，結合

本校各院系相關專業人才與設備，共同合作參與。 

第四條  本院得依研究任務需要，分設各研究小組，辦理有關之事宜。 

第五條  本院置院長一人綜理各項業務。院長由校長兼任或校長就本校教授職級之專任教師

擇一適當人選任之。 

        本院置執行長一人襄理院長各項業務推動，執行長由院長就本校專任教師遴聘之。 

本院得聘任榮譽院長一人，由校長就推薦之產業界專家中擇一選任之。 

研究小組置召集人由院長推薦本校專任助理教授以上人員，報請校長同意後聘兼之。 

本院人員得依實際需要聘任，聘任時得依中華大學研究中心聘僱人員進用及升等辦

法之規定辦理。 

第六條  本院設置諮議委員會，聘請國內外智慧城市科技領域學者專家 5 至 7 人擔任委員，

召集人由委員會委員共同推選之。 

第七條  諮議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協助規劃前瞻性智慧城市科技研究之未來發展方向。 

(二)協助推動本院業務。 

(三)擔任院內研究計畫審查工作及審查本院研究成果。 

第八條  本院所需經費及人力以自給自足與自行籌措為原則，並以專帳管理之。 

本院自籌經費專款專用以支應院內各項人事、行政運作以及相關業務所需之經費。 

本院之各項研究計畫及業務收入，應依「中華大學計劃管理費管理辦法」編列行政

管理費，並得依中華大學產學合作計畫結餘款管理辦法辦理結餘款管理及使用。 

擔任 ICF 授權單位期間，ICF 授權金每年美金 2 萬 5 千元，其財源優先由本院承接

之計畫管理費支付，不足額應募款自籌。 

各項之經費報支依本校非科技部產學合作計畫相關規定辦理。 

第九條  本院應於每年會計年度開始一個月前與結束後一個月內，分別提出年度規劃報告與

成果報告書，以作為年度評核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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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本辦法未及明訂之事項悉依本校相關法規辦理。 

第十一條本辦法經研究發展委員會議審議並經行政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公佈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未及明訂之事項悉依本校相關法規辦理。 


